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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动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政策率先落地，着力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习近平2026 年3月23 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
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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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光
伟 马宏新 通讯员赵刚）近日，儋州市人
民法院白马井中心法庭联合王五镇综治中
心，妥善化解一起因入户电线引起的相邻
关系排除妨害纠纷，有效化解邻里矛盾。

据悉，羊某、羊某某两家系王五镇某
村委会同宗族兄弟。2025年8月，羊某认
为羊某某在2023年建房时入户电线经过
其祖宗地上方，侵犯其相邻权而引起纠
纷。经儋州市司法局王五司法所等部门
多次组织调解不成，羊某遂于2025年8月

将羊某某、陈某某诉至儋州市人民法院白
马井中心法庭，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拆除
入户电线。

被告认为，原告所述祖宗地无产权
证，且电缆线经过的区域下方为荒地，无
建筑物，其拉设电线的行为未侵犯原告的
相邻权，不同意拆除入户电线。白马井法
庭经组织法官研判认为，该案虽系邻里纠
纷，但双方当事人亲属众多，该案如得不
到妥善处理，矛盾将会激化，该案宜先行
依托王五镇综治中心化解更为妥当。

经王五镇党委研究，调度王五派出
所、司法所、供电所等综治中心成员单位
及属地镇、村干部联合白马井法庭到矛盾
纠纷现场联动化解。通过到纠纷现场查
看、约谈双方当事人等方式，法庭会同上
述各成员单位初步拟定两套解决方案：一
是在被告房屋另一侧由供电部门为其另
行拉一条入户电线，当前入户电线停止使
用；二是将当前入户电线从空中改为从地
下经过。对于第一套方案，被告以可能会
影响住宅为由拒不接受；对于第二套方
案，原告、被告双方均同意，但均不愿意承
担施工费用，导致该方案推进受阻。案件
调解一时陷入瓶颈。

2025年下半年，原告在案涉电缆线经

过区域下方的空地修建围墙。2026年2月
至3月，原告两次剪断案涉入户电线，两次
引发报警。王五派出所两次出警并及时会
同相关部门将电线接好，当场恢复供电。
被告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因电线被剪断导致
的破皮损失、交通费、冰箱食物受损等损失
1.5万元，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面对复杂案情，白马井法庭调解员在
法官指导下，从法理情出发，反复与原告、
被告双方沟通，并多次与供电所对接，促
成被告最终同意第一套方案。2026年3
月14日，辖区供电所通过现场施工，免费
为被告重新安装好入户电线，原告、被告
双方均表示满意。至此，该纠纷得以妥善
解决。

从法理情出发反复沟通
儋州白马井法庭联合王五镇综治中心妥善化解一起相邻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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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行政复议机构帮我解决了难
题，举报程序违法问题得到纠正，合法权
益得到了维护，太感谢了！”近日，申请人
余某拿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对屯昌县的
行政争议化解工作连连称赞。余某口中
的“难题”，是一起向某行政机关举报第三
人销售的涉案商品涉嫌违法，某行政机关
未依法告知立案情况引发的行政争议，也
是屯昌县创新机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的缩影。

近年来，屯昌县立足县域实际，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强
化“府院联动”，深化行政领域诉源治理，
创新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助推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精准纠错办好民生“小案”

不久前，申请人余某通过挂号信向屯
昌县某行政机关举报第三人屯昌某百货
商行销售的涉案商品涉嫌违法。但自签
收举报信之日起，某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
限未告知申请人举报是否立案。余某遂
向屯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当事人递交材料后，屯昌县司法局第
一时间开展审查，查明被申请人未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21
年）》第18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投诉
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31条第二款规定，

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是否立案，
程序存在违法。

“随后，我们一方面向行政机关释明
相关法律规定、引导其规范执法流程，另
一方面向申请人反馈案件办理进展，充分
保障其知情权、监督权。”办理该案的屯昌
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介绍，经复议审查，复
议机关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按期告知举
报立案情况的行为违法，同时督促被申请
人限期补正告知程序，申请人对复议结果
表示满意。

不仅如此，屯昌县建立行政机关自我
纠错提醒机制，将矛盾排查贯穿法院立案
审判全过程，形成法院审查和行政机关自
查同步推进。

在赵某诉屯昌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和陈某诉屯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社保中心两起行政案件中，承办法官及时
指出行政机关不作为问题，督促其纠错，
两案原告撤诉。

多方合力化解历史难题

位于木色湖畔有一座占地面积300
多亩的枫木鹿场，这里有近百只海南坡
鹿、水鹿、猕猴等动物，其环境适合珍稀动
物栖居，曾是一个集养殖、观赏、产品加工
和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但因复杂债
务纠纷，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长期闲置。

屯昌县委、县政府确立“依法依规、多
方共赢”原则，打出“府院联动、省县协同、
专班攻坚”组合拳。县委主要负责人主动
协调、积极争取省级有关部门支持，创新
实施“法治会诊”机制，成功确定了枫木鹿
场“资产收回+新主体入股+联合开发”的
合作模式。

据介绍，2025年屯昌县启动“历史重
点疑难问题三年攻坚行动”以来，系统梳
理出包括枫木鹿场在内的13个历史重点
疑难问题，通过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推动问题处置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
行政争议往往涉及多方权责，“单兵

作战”难以实现彻底化解。“在府院联动
方面，我们通过建立健全‘季度会商+专
项研判+应急响应’三级联动机制，力求
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优解，推动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屯昌县司法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此外，屯昌法院依托行政争议调处中
心，2025年开展府院联动会商37次，联调
行政案件89件， （下转2版）

府院联动聚合力 案结事了暖民心
屯昌创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肖瀚 蒙职宇

屯昌县司法局组织行政复议案件听证会。（屯昌司法局供图）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肖瀚）
近日，省检察院组织开展系列主题纪念活
动，致敬革命先烈，将追思之情化为司法
为民的坚定信念和守护正义的实干担当。

4月2日，省检察院民事检察部党支
部联合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警前
往云龙镇的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和冯白驹故居，参观革命文物、历史照片
和文献史料，近距离感受琼崖红军在极端
艰苦条件下改编整训、奔赴前线的峥嵘岁
月，深刻致敬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铸就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精神丰碑、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并通过重温入党誓
词，表达新时代检察干警传承红色基因、
恪守从检初心的坚定决心。

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党支部联
合海口军事检察院、定安县检察院，赴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干警们在王文明、冯白驹同志铜像前
默哀、献花，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随后，大
家参观琼崖革命斗争历史展览馆，通过历
史照片、革命实物和英雄事迹，沉浸式感
悟先辈一心为民、浴血奋战的奋斗历程。

在党课教育室，“老馆长”王学广深情
讲述了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
光辉历史，再现了王文明、冯白驹等先辈
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坚守理想、与人民群众
血肉相连的峥嵘岁月。这场红色教育引
导大家深刻理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进一步校准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
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价值坐标。

省检察院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纪念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覃创
源 通讯员柏祥伟 潘欣欣）近日，记者从
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我省与山
东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联合行动，帮助

“于成久”烈士找到亲人。
去年9月，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新村

村民在山林开荒时，意外发现一块烈士墓
碑，碑文显示这名烈士名叫“于成久”，隶
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三支队二大
X（字迹模糊）”。碑文还注明这名烈士来

自“山东省XX”，疑似临淄，地名部分因侵
蚀，略显模糊。

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得知情况
后迅速行动，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经走访调查，了解
到当地有一名烈士名为“于成九”，1912年
出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1951年9月
牺牲，安葬地在海南，与琼海村民发现的
墓碑姓名仅一字之差。

据悉，“于成九”烈士没有直系亲属和

后代，其80多岁的侄女于金芳回忆：“于
成九”烈士原名于鹏升，于成九这个名字
应该是参军后改的名字，牺牲时部队曾给
家里来过信，并邮寄过其生前生活用品、
奖章。家人因当时条件限制，距离太远，
故未将其遗骸敛回。

为进一步确定烈士身份，两地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联合上海一家分子考古研究
室一起对“于成久”烈士墓碑所在地进行
探测。工作人员从遗骸中提取生物样本，

与“于成九”烈士亲属的DNA信息进行比
对，最终确认“于成久”和“于成九”是同一
人。

近年来，海南连续4年策划开展“祖
国不会忘记 我为烈士寻亲”活动，截至
目前，已经为37名烈士找到亲人。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持续推进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与寻亲工
作，让更多英雄“回家”，让红色记忆代代
相传。

琼鲁两地联动帮烈士找到亲人
我省4年为37名烈士寻到亲人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覃
创源）4月2日，海南省调解协会组织
全省13家调解机构与海南国际仲裁
院就仲调对接工作座谈交流。全省13
家商事调解机构代表与海南国际仲裁
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仲调对接的实
操流程、费用标准、机制建设、案件管
理流程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据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事调
解规定》去年3月1日实施以来，全省
13家商事调解组织已陆续落地并开展
业务，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也遇到了案
源拓展、调解协议强制执行途径选择等
问题。商事调解机构代表认为，仲裁在

效率、专业性上具备显著优势，仲调对
接是提升商事调解公信力与执行力、完
善行业纠纷治理制度的优选途径，希望
海南国际仲裁院与省调解协会、调解组
织就仲调业务专项培训、制度衔接、流
程效率、收费标准、跨区域业务对接、仲
调互助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
全面打通两者业务通道。

此次座谈会充分了解了各调解组
织对仲裁的实际需求，明确了仲调对
接后续工作方向，搭建了高效沟通的
平台。各方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
深化合作、协同发力，推动仲裁与调解
的无缝对接。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肖
瀚 通讯员胡春妮 王梦茹）近日，海口
海事法院博鳌法庭紧扣辖区旅游产业
发展需求，成功调处3起涉旅游纠纷，
以柔性司法保护游客权益，护航企业
发展。

据介绍，两名大学生租赁摩托艇
游玩时不慎碰撞，致摩托艇损坏。某
摩托艇俱乐部经营者诉请赔偿维修费
及停运损失。法庭始终立足人文关怀
立场，既考虑到两被告系在校学生，需
进一步减轻其经济成本和心理负担，保
护其成长，又要平衡经营者利益，切实
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法庭积极向双
方当事人耐心释法明理，引导互谅互
让。最终，原告主动放弃停运损失诉
请，双方并就摩托艇维修费达成和解。

在另一起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纠纷中，某游客在乘坐某公司游艇游
玩时摔伤，后被某公司紧急送医且保

险公司已赔付医疗费。该游客因伤无
法按时复工，遂诉请赔偿误工费。法
官针对责任认定、赔偿金额等争议焦
点，围绕安全保障义务及误工费赔偿
依据等核心问题当庭释法析理，精准
开展调解工作，引导被告正视游客实
际损失。该案纠纷以被告当场支付调
解款、原告当庭申请撤诉圆满化解。

此外，某游艇俱乐部公司与某水
上俱乐部公司、周某某因合伙经营船舶
分红不均，引发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
纷。考虑到各方当事人长期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如以判决方式处理容易
损害市场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会不利于
旅游行业协同发展。为化解矛盾，法
官主动前往三亚开展现场巡回调解，
从维护旅游市场稳定、促进企业长期共
赢角度出发引导三方摒弃短期利益分
歧、凝聚合作共识。最终，三方达成调
解协议，分红争议得以妥善化解。

海口海事法院高效化解3起涉旅游纠纷

柔性司法保护游客权益

海南国际仲裁院与省调解协会交流仲调对接工作

搭建高效沟通平台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唐嘉欣）“感谢
法院深入我们企业开展判后释法工
作，倾听民营企业实际需求，并为我们
答疑解惑。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依法依规经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保障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推动企业健
康发展。”4月2日，海南某公司代表由
衷地说。

当天，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韩军带队走进海南某公
司，开展了一场集“普法宣传+面对面
宣判”于一体的综合法律服务活动，以
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活动伊始，韩军一行向企业介绍洋
浦法院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的具体举措，详细了解企业的
经营状况、用工情况及经营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并征求企业对法院在立案、审
判、执行以及司法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企业代表对法院主动上门问需、靠

前服务的做法表示感谢，并就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咨询。

座谈会后，一场宣判在该企业会
议室拉开帷幕。洋浦法院立案庭法官
王正针对涉及该企业的一起劳务合同
纠纷案件进行宣判。原告海南某公
司、宁波某公司、魏某与被告杨某、钱
某、李某、李某某因劳务纠纷起诉至法
院，该案关乎多名群众的切身利益，具
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随着宣判结束，韩军一行随即开
展了判后释明工作，耐心向当事人解
释判决的法律依据和裁判理由。

此次“普法+面对面宣判”活动，是
洋浦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推动司法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企
业拓展的生动实践。通过“走出去”的
方式，将“坐堂办案”变为“精准司法”，
既高效化解了矛盾纠纷、减轻了当事
人诉累，也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
片”的良好效果。

洋浦法院将法庭“搬”进企业

倾听企业需求答疑解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 通讯员何鹏程）车辆已达报废
年限，却因登记挂靠关系“僵”在名下，
无法更新新车，怎么办？近日，定安法
院依托“红旗调解室”成功调解一起因
车辆挂靠报废引发的合同纠纷。

据了解，张某早些年将自己名下
的车辆挂靠在某驾校，用于相关培训
经营。车辆虽登记在驾校名下，但一
直由张某实际占有和使用。此后，张
某私下将车辆转卖给第三人，驾校对
此并不知情。随着时间推移，该车已
达到法定报废年限，但因车辆登记信
息仍挂靠在某驾校名下，长期占用某
驾校培训车辆指标，影响某驾校正常
经营与车辆更新。某驾校发现后，多
次联系张某，要求其配合办理报废注
销手续，清理占用指标。张某始终推

诿拖延，拒不配合处理，双方矛盾逐渐
激化。某驾校将张某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张某履行配合报废的义务，并移
除挂靠登记。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梳理
案情，厘清挂靠关系、车辆实际控制与
报废责任的边界。法官认为，案件并
非复杂的利益争夺，强行判决不仅耗
时耗力，还极易激化双方矛盾，于是将
工作重心放在调解上。在调解室里，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法官在充
分听取双方意见后，分别进行释法明
理。在法官的劝导下，双方对立情绪
逐步化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张某承
诺在约定限期内配合驾校办理案涉车
辆报废及注销登记手续，驾校则在相
关手续办结后归还张某的车辆登记证
书。双方纠纷就此化解。

梳理案情 厘清责任
定安法院化解一起车辆挂靠报废合同纠纷


